
内工大 教务字〔2026〕23 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6 年校级示范性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落实《内蒙古工业大学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本

科教育质量提升年”实施方案》和《内蒙古工业大学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大力推进学习革

命和质量革命，提升实践教学改革实效，学校决定开展 2026

年校级示范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申报立项工作。现就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和要求

通过建设实践基地，承担学生校外实践教育任务，促进

与校外机关、团体、企业、研究机构及其他单位等（以下统

称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的建立。推动转变教育

教学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环节育人实效，切

实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项目建设期为 2 年。建设期内需完成建设任务，并承担

学生实践教育任务。

二、建设任务

（一）提高实践育人能力。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

分发挥实践育人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实践

教学各环节，帮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正确认识历史规律、准

确把握基本国情，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二）健全组织管理体系。紧紧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这个核心点，依托企事业单位等共同建设，健全有关校外实

践教育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及有

效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三）建立协同育人机制。与企事业单位共同构建有针

对性的校外实践教育目标与方案、建设校外实践教育课程体

系与教学内容、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育培养过程、评价校外

实践教育培养质量。

（四）建强专兼教师队伍。与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队伍。创新教师队伍协

同机制，推动教师双向交流，提升专兼职指导教师积极性。

（五）建设开放共享基地。鼓励建设满足多专业实习需

求的综合性、开放共享型实习基地，除承担共建学院的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任务外，还应向全校其他学院开放。

（六）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加强对学生安全、保密、知

识产权保护等的宣传教育。严格安全管理制度，提供充分的

安全保护设施，确保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安全。



三、建设方式

（一）项目类别

实践教育基地类别：经管法文科实践教育基地、理科实

践教育基地、工科实践教育基地和其他类实践教育基地。

（二）申报条件

实践教育基地由学院和企事业单位联合申报，双方应签

署有正式合作协议。立项为校级实践教育基地应满足：

1.确为教学所需，依托基地开展的实习课程内容列入本

科人才培养方案。

2.高水平，所合作的单位为世界 500 强企业、国内 100

强企业、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战略性新兴行业等单位

和国际组织、国家部委等部门，在行业领域具有鲜明特色和

明显优势。

3.强保障，所合作单位有一定数量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等

人员担任指导老师，具备实习教学所需的学习、生活、安全

防护等方面的条件，能够良好支撑长期稳定的实习计划。

4.重实效，实习对象广、覆盖面大、实习时间相对长，

一年内接纳 100 人次以上学生，单次实习时间不少于 5 天。

鼓励小批量、多次组织实习。

5.突出交叉共享，优先支持兼顾其他学科门类、具备多

种实践教育形式的综合性实践基地的建设。

6.突出改革创新，优先支持参与各类国家级、省级人才

教育培养计划及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项目基地的建

设。



（三）项目管理

1.建设管理。双方应明确主要领导担任实践基地的负责

人，应由校内教师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共同组成指导教师队伍，应由校企双方的专门人员负责基地

建设与运行管理。

2.经费投入。基地建设经费将根据实际开展校外实践教

育情况，纳入实习经费统筹管理使用。对于建设成效显著的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将根据建设需求适当予以经费支持。

3.质量监督。各学院要加强基地质量建设，以国家级、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带动一流实习基地建设。要加强校外实践

教育过程质量监控管理，完善基地质量评估机制，结合基地

条件和实习效果，动态调整实践基地。学校将开展常态化基

地建设质量评估工作，动态调整立项，以持续提升基地建设

水平。

四、申报程序及要求

（一）各教学单位应结合本学院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建

设的需求，统筹规划和组织示范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申

报立项工作。

（二）项目负责人登录“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平台-项

目申报系统-2026 年示范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申报立项

工作下载填写《内蒙古工业大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方

案》，另附基地协议书，上报至所在单位。

（三）各教学单位对申报的基地进行审核，签署推荐意

见。项目负责人将基地建设方案和基地协议于 5 月 25 日前



以 2 个 PDF 文档（签字盖章版）分别上传至实践教学管理平

台项目申报系统。

（四）教务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五）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的校级示范性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予以立项。

联系人：王连波，6575847。

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

2026 年 5 月 9 日


